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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8         证券简称：万达信息       公告编号：2019-014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上午 15:00 在上海市南京西路 1600 号 5 楼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 7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史一兵先生主

持，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令庆、证券事务代表王雯钰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有效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适应进一步战略升级的需要，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公司在新发展、新形势

下的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备案。 

本次修订条款如下： 

原第146条：公司设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设副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经理聘任时应具备如下条件： 

1、 公司现任董事； 

2、 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五年以上的。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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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为：公司设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设副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章程等制度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刊登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适用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适应进一步战略升级的需要，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公司在新发展、新形势

下的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经理工作细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条款如下： 

原第五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丰富的经济理论知识、管理知识及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经营

管理能力；  

（二）具有调动员工积极性、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和统

揽全局的能力；  

（三）具有一定年限的企业管理或经济工作经历，精通本行，熟悉多种行业

的生产经营业务和掌握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四）诚信勤勉、廉洁奉公、民主公道；  

（五）年富力强，有较强的使命感和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  

其中，经理聘任时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公司现任董事； 

（二）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五年以上的。 

修订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具有国际视野，具备丰富的经济理论知识和管理知识，具备一定年限

的企业管理或经济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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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调动员工积极性、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和统

揽全局的能力；  

（四）诚信勤勉、廉洁奉公、民主公道；  

（五）年富力强，有较强的使命感和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 

 

原第二十一条：经理办公会议分常会和临时会议，由经理召集并主持。经理

办公会议由经理视需要决定公司本部有关部室负责人参加，根据需要也可决定其

他有关人员参加。 

修订为：经理办公会议由经理召集并主持，与会人员包括经理、副经理、财

务负责人、经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总裁办”）主任、人事总监；经理办公扩大

会议由经理决定参会人员。 

 

原第二十二条：经理办公会议常会每两周至少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理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召开临时经理办公会议：  

（一）董事会提议时；  

（二）监事会提议时； 

修订为：经理办公会议每两周至少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理应在

两个工作日内召开临时经理办公会议： 

（一）董事会提议时；  

（二）监事会提议时。 

 

原第二十三条：经理决定召开经理办公会议，由经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总

裁办”）负责通知，并由总裁办负责会议记录及存档。  

董事会或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经理办公会议时，董事会秘书将提议函交给总

裁办。 

修订为：经理决定召开经理办公会议，由总裁办负责通知，并由总裁办负责

会议记录及存档。  

董事会或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经理办公会议时，董事会秘书将提议函交给总

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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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二十五条删除。 

 

原第三十条：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以会议纪要形式作出。会议纪要内容主要包

括：  

（一）会议名称；  

（二）会议时间；  

（三）会议地点；  

（四）出席会议人员；  

（五） 会议议程；  

（六）会议发言要点；  

（七）会议决定；  

（八）会议记录员签字。 

修订为：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以会议纪要形式作出。会议纪要内容主要包括：  

（一）会议名称；  

（二）会议时间；  

（三）会议地点；  

（四）出席会议人员；  

（五） 会议议程；  

（六）会议发言要点；  

（七）会议决定。 

 

原第三十二条：经理办公会议纪要应在会议结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分送公

司经理、副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报董事会秘书备案，扩大发送范围由经

理决定。 

修订为：经理办公会议纪要应在会议结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分送公司经

理、副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扩大发送范围由经理决定。 

《公司章程等制度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经理工作细则》同日刊登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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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在在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600

号 5 楼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